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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桂理工继教自〔2025〕9号

关于社会考生做好

2026年上半年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通知

社会考生：

根据教育部及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有关本科毕业生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工作的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和做好我校社会考生（以

下简称考生）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总体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撰写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学历教育专业学习的最后一个环节，考

生务必高度重视，按要求认真做好相关的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、密切配合

本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包括选题、开题、初稿、定稿、答辩、

终稿等多个环节，考生撰写论文过程中要积极主动与指导教师保

持良好沟通，确保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顺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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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诚信做人、独立自主

考生要认真做好选题、收集资料的工作，在指导教师的指导

下独立撰写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教育部每年将对本科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进行抽检，对涉嫌存在抄袭、剽窃、伪造、篡改、买卖、

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我校将严肃处理，撤

销已授予学位、注销学位证书。

二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基本要求

（一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字数要求

文经管类8000-10000字。

（二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撰写要求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撰写应符合我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基本格

式要求，附件1。

（三）学术不端行为检测。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定稿、终稿进行维普查重检测和AIGC检测。

查重检测相似度不超过35%可参加答辩；申请学士学位的，查重检

测相似度不超过30%；AIGC检测结果作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审

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三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流程

报名（审核）——分配指导教师——报选题（专家审核选

题）——提交开题报告（指导教师审核）——提交论文初稿

（指导教师审核）——提交论文定稿、查重（指导教师审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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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）——评阅教师审核、评分——缴论文答辩费——论文答

辩——提交答辩记录和论文终稿、查重（指导教师审核）——

论文答辩评分——公布综合成绩

（二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时间安排

1.毕业论文答辩申请（广西自考网上管理系统）：2025年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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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日至12月1日

2.选聘、分配指导教师：2025年12月8日至11日

3.论文选题：2025年12月12日至22日

3.开题报告：2026年1月1日至15日

4.论文初稿：2026年1月16日至3月20日

5.论文定稿：2026年3月21日至25日

6.论文评阅：2026年3月26日至4月6日

7.交论文答辩费：2026年4月8日

8.线上答辩：2026年4月18至19日

9.论文终稿：2026年4月20日至23日

10.成绩公布：2026年4月30日

以上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若有调整，以最新通知为准。

四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条件

考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要符合以下条件，才能参加答辩。

（一）按时上传定稿

考生按时间、格式要求上传定稿。论文封面必须使用我校自

考专用封面，封面见附件3。论文封面下的独创性声明必须由考生

亲自签名，独创性声明见附件4。

（二）定稿通过维普系统查重

考生上传的定稿，查重率低于35%才能由指导教师审核。

（三）定稿通过指导教师审核

指导教师审核通过论文定稿，评分在60分及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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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定稿通过评阅教师审核

有评阅环节的，评阅教师审核通过论文定稿，评分在60分及

以上；评分低于60分，由指导教师确认也可参加答辩。

（五）考生按时缴论文答辩费

在指导教师审核打分后，考生在自考管理系统缴自考论文答

辩费150元/人（我校代广西招生考试院收取）。如考生本期缴费后

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参加答辩，论文答辩费一律不退还，下期须重

新报名缴费。

五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及综合评分

（一）答辩程序与要求

答辩程序与要求见附件5。

（二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评定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由指导教师评分、评阅教师评分、

答辩小组评分构成，具体评定办法见附件6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写作培训

自愿报名参加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写作培训的考生，我们将另

行通知指导教师的信息。凡成功报名分配指导教师后由于各种原

因不能参加答辩的考生、参加了答辩但答辩不通过的考生一律不

退费，下期须重新报名缴费。

没有参加我校论文写作培训班的考生，需要自行联系论文指

导教师（必须有高校教师资格证、中级以上职称），把指导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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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信息电子表、资格证书和职称材料扫描件、指导教师签名的

承诺书等材料发给工作人员，指导教师需按我校要求指导、审核

考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包括但不仅限于在我校论文指导系统对

考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审核打分等操作，否则不予上报论

文成绩。

（二）报名考生的管理

已在广西自考网上管理系统申请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的、

经我校审核同意答辩申请的考生，请于12月5日前加入答辩群：

616021941。

未尽事宜，请与我校自考办联系，联系人：伍教师，联系电

话：0773-5896196。联系地址：广西桂林市建干路12号继续教育学

院自考办。

附件：

附件1：桂林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撰写规

范

附件2：桂林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题报

告

附件3：桂林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封面

附件4：桂林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独创性

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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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：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程

序与要求

附件6：桂林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（桂理工继教〔2024〕25号）

桂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2025年11月18日


